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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八届董事会2023年第六次临时会议 

独立董事意见书 

 

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八届董事会

2023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于 2023 年 12 月 25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，作为

公司独立董事，我们参加了本次会议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

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法》”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

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

——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《公司章程》及《公司独立董事制度》

的有关规定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我们就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

下： 

一、关于公司 2024 年拟继续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独立意见 

1、对公司 2023 年度开展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独立意见 

公司 2023 年度开展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履行了相关的审批程序，

严格遵守操作流程，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、《公司章程》和《公司

外汇风险管理实施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具有完善的业务操作流程、审

批流程及风险防范措施。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有利于降低公司在

国际业务开展中的外汇市场风险，防范汇率大幅波动对公司生产经

营成本的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、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2、对公司 2024 年拟继续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独立意见 

经审阅有关议案，我们认为，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，主要

为抵御国际业务中的外汇市场风险，防范汇率、利率大幅波动对公司

生产经营成本的影响。同时，公司已就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建立健

全了业务操作流程、审批流程、风险控制措施等相应的内控制度。 

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，在保证正常生产经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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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前提下履行了相关的审批程序，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、《公司章

程》和《公司外汇风险管理实施办法》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

不存在损害公司、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。我们同意上

述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关于公司 2024 年拟继续开展商品套期保值期现结合业务的

独立意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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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关于公司 2024 年拟继续授权公司管理层购买低风险银行理

财产品的独立意见 

经审阅有关议案，我们认为，本次继续授权公司管理层使用不超

过人民币 2 亿元（含）自有阶段性闲置资金购买低风险银行理财产品

的事项，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利用效率，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正常

开展且采取了对应的风险控制措施，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《公司

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表决程序合法、有效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、

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我们同意上述议案。 

四、关于提名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 

经审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童列春先生的履历表

及相关信息，我们认为，本次提名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符合

《公司法》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《公司

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不存在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、独立董事的情形，

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况，不是失

信被执行人，未曾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处罚和惩戒，具

备有关规定所要求的独立性。本次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已征得被提

名人本人同意，提名、审议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

等相关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。童列春先生尚未取

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，承诺参加最近一次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深圳

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。 

综上，我们同意童列春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，

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独立董事：许永斌、武吉伟、葛伟军 

2023 年 12 月 2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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